扬州大学MPAcc课程重修申请表

	研究生

姓　名
	
	班 级
	
	学  号
	

	导师姓名
	
	重修班级
	
	联系电话

（学生）
	      

	重修课程及学分
	
	重修课程

任课老师
	

	上课地点
	
	开课时间
	年   月    日  ——      月     日    

	重修

申请

原因
	因考勤不合格重修（      ）      

因缺考旷考重修  （      ）      

因考试不及格重修（     ）  
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（手写）：  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师

意见
	  任课教师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中心

意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Acc中心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　注
	1．请在扬州大学 MPAcc教育中心（http://www.MPAcc.yzu.edu.cn）网页“下载专区”下载填报《扬州大学 MPAcc课程重修申请表》，本表一式两份，经任课老师以及中心签字后，交给MPAcc中心。

2．未填写此申请及无MPAcc中心意见的同学不得自行听课，任课教师有权不让该生参加任何考核、出具成绩。

3．重修手续办理时间为每门课程开课前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4．重修课程的纪律和考勤方式参照正常上课的要求，缺课三分之一以上不允许参加本门课的考试。



扬州大学MPAcc中心制表

